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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儿童防性侵的常见误区

在课程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提到儿童性侵害的时候，你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你的潜意识里，是不是觉得“这离我太远了！”

你再仔细想想，真的远吗？你的身边，真的没有发生过（或听说过）这样的

事件吗？根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2016 年，全国各地媒体公开报道

的性侵儿童（14 岁以下）案就有 1401 起，受害人超过 2568 人。

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性侵儿童案件非常隐蔽，难

以被公开报道和统计，因此被公开曝光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3 年四年间，全国检察机

关收到的猥亵儿童案件就有 7963 起。也就是说，每天收到的起诉案件中就有 6

起性侵儿童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6 年四年间，

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就有 10782 起。平均每天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超

过 7 起。这还不包括案发后受害人没有报警或没有选择起诉的案例。

其实，家长关于儿童防性侵的误区还有不少。

【5个防性侵的误区】

1.“男孩不可能遇到性侵”

事实上，男孩女孩都可能遭遇性侵。

【案例】2016 年 1 月 3 日，大连某私立中学（被誉为当地最好的私立中学、

贵族中学）一名初三男生回家告诉父母，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抚摸、亲吻他

的下体，课后还把他带回家，“做了很恶心的事情”。这个不堪其辱站出来的学

生，捅破了这个班里被隐藏了两年多的秘密：班主任长期猥亵班上的十多名男生。

“女童保护”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公开报道的 433 起性侵儿童案中，

778 名受害者，其中 59 人为男童。2015 年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中，女童遭

遇性侵为 319 起，男童遭遇性侵为 21 起。

事实上，男孩无论是受到同性性侵还是异性性侵，比女孩更难以被发现。而

受到性侵害的男孩，心理上的伤害往往比女孩更大。



4

这也提醒社会各界，在做预防性侵害教育时，面向的对象不能只是女童，家

长也不能因孩子是男孩就认为“高枕无忧”。“女童保护”的儿童防性侵课程一

直坚持男女同堂，这也是原因之一。

2.“性侵只会针对大点的孩子”

事实上，任何年龄的孩子都可能遭受性侵，几个月大的婴儿也有可能。

【案例】2015 年 1 月，福建南平有一个 6 个月大的女婴，她的父母正在补

办婚礼，这时候，她的堂叔来把她抱走了，说是抱出去玩，但抱回来的时候，嗓

子都哭哑了，纸尿裤也不见了，下体还往外渗着血。然而，孩子的父母以及几乎

所有人，都没往性侵方面想，把孩子抱到医院清洗完下体后，才发现孩子处女膜

破裂，阴道撕裂。这个孩子，被她的远房堂叔性侵，最后，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

决其五年有期徒刑。

这个孩子，才六个月。而上海公布过一起案例，最小的受害孩子仅有两个月。

“女童保护”统计，2015 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14 岁以下）案例 340

起，其中 0—7岁的受害者案件有 58 起，比例占到 17%；2016 年被公开报道的案

件中涉及的 778 名受害者中，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 2 岁，其中 7 岁以下的有

125 人，占比 16.07%。

所以，防性侵不能只是针对大点的孩子。

3.“性侵孩子大都是陌生人”

事实上，性侵孩子的人，大部分是熟人。通常是孩子最熟悉、最信任、最尊

重、最亲近和最依赖的人，包括亲人、邻居、老师、父母的朋友等。

【案例】（校长作案）2013 年 5 月 8 日下午，海南省万宁市 6 名小学生集

体失踪。经调查，是海南万宁一小学校长陈某连同当地房管局职员冯某带 6名女

学生开房。

【案例】（家长的朋友作案）2013 年 7 月 1 日，广东省惠州市一名 9岁幼

童被 50 岁朱某带往镇上某旅馆开房，该幼童父母发现后报案。女孩称“叔叔”

多次对她进行了性侵，并且威胁不要告诉家长。这个“叔叔”，是孩子父亲的

朋友。

【案例】（同村人作案）有一起系列案件，发生在广西省兴业县，从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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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直持续到 2013 年 3 月。一名 13 岁留守女童从 11 岁开始，至少遭到 16

人摧残，被性侵至少 50 次，查明身份的犯罪嫌疑人中有 14 人为中老年人，年龄

最大的 70 多岁。这些人，全是同村人。

【案例】（亲人作案）被害人小红（化名）12 岁，七年前，小红在其父母

离异之后，一直跟随爷爷黄某生活。为方便小红在镇上读书，祖孙二人在镇上租

了一间房共同居住。2013 年 7 月至 9 月，爷爷三次性侵小红。2014 年 4 月 22

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并公开宣判，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黄某有期

徒刑 12 年。

……

“女童保护”统计，在 2016 年公开报道的 433 起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

案的有 300 起，占总案件的 69.28%。其中，有明确表述的熟人关系的 300 起案

件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含辅导班等）27.33%、邻里 24.33%、亲戚（含

父母朋友）12%、家庭成员 10%。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受害者

并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等优势，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

生。

说明在对儿童进行防性侵安全教育时，一定要特别重视针对熟人性侵的防

范措施。家长、学校及社会各方面需要不断提升防范意识，不给熟人作案留机

会。同时要告诉孩子，虽然身边绝大多数人是好人，但不论年龄、性别、职业，

也不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一旦有人做出不正常的举动，就要及时防范和应对。

4.“性侵者会用暴力”

事实上，性侵者不一定都会使用暴力，有时候，他们会利用贿赂、诱骗、关

爱等手段。

【案例】广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稽查处原处长李某用钱、购物卡、充

Q 币、买 iPad 等诱骗猥亵男孩。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被察觉，孩子也一次次

被性侵。

因此，家长可以对孩子说，无论别人打你还是给你买东西，如果他接触了你

的隐私部位，或者让你去碰他的隐私部位，看一些裸体照片、视频等，一定要及

时告诉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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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能远离被性侵的环境”

大量性侵儿童案件的发生，与大人的“谈性色变”不无关系，总以为孩子长

大了自然就知道了，认为孩子能远离被性侵的环境。

事实上，你没有办法让孩子时时刻刻都处于远离各种伤害的“真空”中。为

什么不早点让孩子明白，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可能伤害他们的人。父母可以模拟

各种生活场景，来和孩子讨论遇到疑似性侵危险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孩子 9岁左右时，父母（家长）可以开始给孩子讲解相关法律了。

生活中，儿童遭遇性侵的几率并不比碰到交通事故低，所以防性侵教育与交

通安全教育同样重要！

【父母需培养的 5 个“习惯”】

1.不轻易把孩子交给除家人以外的人照看，对照看孩子的人要充分了解。

“女童保护”2016 年调查显示，37.38%的家长有时会把孩子托付给异性熟人（包

括成年异性朋友、邻居）照顾，2.20%的家长经常会这样。

2.无论多忙，都细心观察孩子的异常反应：变得胆小、爱哭，忽然不喜欢

上学，忽然害怕和父母亲热等等。

3.妈妈在给孩子洗澡或洗衣服时，要经常不露声色地检查孩子下身及内衣

裤。

4.幼童是最易被性侵的群体，防性侵教育也应从 2岁时做起。不要担心听

不懂，2 岁左右是孩子认知世界的黄金年龄，他们能明白并且记住的东西远超

过家长的想象。

5.防性侵教育是持续的。你不会只讲一遍交通安全须知，你会反复讲很多

次，还要时不时考考他们，防性侵教育也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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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如何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要比其他教育困难得多。因为要让他们意识到防性

侵的重要性，了解性暴力事件的严重性，又要避免吓到他们（避免恐怖教育）。

所以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应该是分阶段性的：

【幼儿园阶段】

家长不用说得太多，也不用去恐吓孩子，要告诉孩子：“如果有人摸了你的

隐私部位（内衣内裤覆盖的地方），你要回来告诉家长。”

【小学阶段】

1.告诉他们身体部位的准确名称。

像教他们认识鼻子、耳朵等一样，告诉他们性器官的准确名称，如阴茎、阴

道等，而非用“小名”。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孩子告诉父母“我肚子痛”，最后

医院检查发现她被强奸。小女儿一直在试图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只能用“肚子痛”代替。

（“女童保护”小学教案里没有教性器官的名称等，是因为国内性教育基础

不一，在课堂上讲性器官名称，有家长和学校不接受，反而不利于基础的防性侵

教育的推广。而如果家长来教这些，则没有阻力。）

2.告诉他们私处是特别的。

家长可以在洗澡时候告诉他们，身体哪些是部位是私密的，不能让别人碰的，

不是因为它肮脏或是忌讳。比如说“大人把你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脱掉你的

衣服，要来触摸你的身体，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

家长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学会正确应对各种情况。

如果孩子再大一点，懂得反抗坏人时，你可以告诉他（她），如果没法反抗，

实在逃不掉的时候，要以保护自己生命安全为第一。不要丢弃和清洗衣物，也不

要马上洗澡。安全了，马上告诉家长或信任的大人，或者拨打报警电话 110。

【以上为一些概括的教育方法，详细教学内容请参照“女童保护”防性侵

教育小学标准教案，关注微信公众号 nvtongbaohu 可获取。教学过程中，此处

嵌入一堂“儿童防性侵课”儿童版（约 40 分钟），成人模拟孩子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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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孩子的哪些异常值得警惕

如果孩子出现以下行为，家长要警惕孩子是否被性侵：

1.突然出现带有性特征的行为

突然出现想要触摸自己的或其他孩子、成年人身体尤其是隐私部位的欲望。

这种行为常常是为了试图使他们曾经的受虐正常化，也可能是孩子曾接触色情资

料的信号。

2.身体出现非理性的不舒服状态

莫名其妙哆嗦；喜欢捂着肚子；高烧不退；喜欢尖叫等。男童被侵害后，还

可能会出现大便带血、干燥等现象。

3.突然出现恐惧感

害怕来访的某个人或者害怕参加他们通常期望参加的一项定期活动，强烈不

愿被人打扰、不愿与人交朋友，也不愿被某个人关注。与人（尤其是异性）接触

出现恐惧，要求父母陪在身边，甚至会突然地哭哭笑笑。

4.性格突然发生较大转变

从特别安静到非常好斗或者从非常喜欢外出到变得孤僻、安静。如在家里容

易踢桌椅；将自己独自关在房间哭；拒绝和同学到院子里玩耍；在学校不太与同

学交往；喜欢独自一个人呆在图书馆；在教室角落甚至在厕所发呆。

5.在行为上，明显表现出对他人的愤怒和侵犯

年纪较小的孩子可能会在玩玩具或与同伴玩耍时，突然变成操场上的欺凌弱

小者。年纪大点的孩子会将这种愤怒表现为对某种物质的滥用，尤其是酒。

6.睡眠失调

例如，比平常睡得更多或者更难入睡，锁上卧室的门；或是多次全身大汗地

从噩梦中惊醒。

7.纵火或突然喜欢玩火

8.画特别的画

如果孩子在他们的绘画中展现强有力的人物，自己很弱小，就可能说明遭遇

了性侵。小孩子乱写乱画，画的最多的是蛇，或画有火的画，或者在画画时使用

很多红色。



9

9.饮食突然没有规律

饮食不规律，有时暴饮暴食，有时又不吃不喝。频繁受到性侵的孩子会产生

厌食症，或迅速发胖，他们希望自己对性侵者不再具有吸引力。

10.留意性侵造成的生理变化和身体异常

例如不正常的阴茎或阴道分泌物，生殖器区域的疼痛、瘀伤，无法解释的伤

口或擦伤，身体上不寻常的痕迹，尿频或排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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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现孩子被性侵怎么办

所有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遭遇性

侵，作为家长，需要了解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被伤害的阴影和创伤。

1.报警并收集证据

如果孩子被性侵了，家长首先要报警，向警察寻求帮助。抓住伤害的坏人，

将他们绳之以法，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再受到伤害，也会让更多的孩子

免于伤害。

有些家长为了面子或顾虑小孩以后的生活，而采取忍气吞声私了解决，这样

可能会使孩子遭遇二次伤害。也会放纵坏人，或使其他孩子受到伤害。当然，报

警后，家长也要注重孩子的隐私保护，避免或减少外界舆论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2.及时进行身体检查及治疗

孩子在受到性侵之后，家长不要立刻帮孩子洗澡或是清洗衣服。家长要带着

孩子去医院接受检查（如在警察的陪同下更好）。在收集坏人犯罪的证据之后，

需及时进行治疗。

3.求助专业人士，进行心理辅导

孩子被性侵后，心理会发生较大变化。有可能会产生严重心理阴影及精神障

碍。家长需时刻观察孩子的心理状态，进行心理安慰及辅导。最好向心理专家、

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求助，带着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孩子早日走出被性侵

的心理阴影。家长要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消极，尤其不要因此责怪孩子，在孩子

面前大哭大闹等，而应营造一个让孩子觉得“安全”的家庭环境。

4.寻求社会各界的帮助

如果家长发现依靠一己之力已无法帮助孩子时，在保护孩子隐私的前提下，

可联系学校、司法、传媒等机构，寻求校方支持、法律援助、医疗援助、经费资

助等帮助。

【常用热线】

求助电话：报警电话：110

全国妇联妇女儿童维权热线：12338

“女童保护”热线：010-58497923（工作时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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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内外法律法规

【中国】

针对 14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性侵，我国刑法规定了如下罪名：强奸罪、猥亵

儿童罪。

1.强奸罪

（1）定义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或者故意与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

为。

（2）量刑标准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

刑起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强

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三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

奸妇女的；两人以上轮奸妇女的；强奸至被害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强奸人

数、次数、致人伤亡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法量，确定基准

刑。

（3）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犯强奸妇女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猥亵儿童罪

（1）定义

指以刺激或满足实施者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儿童（包括男童和

女童）实施的淫秽行为。

（2）量刑标准

犯本罪的，依“五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从重处罚，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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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儿童的，应依“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从重处罚。

（3）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 3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猥亵儿童

的。由于儿童对性的辨别能力很差，法律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方法。不论儿童是否同意，也不论儿童是否进行了反抗，只要对儿童实施了猥

亵的行为，就构成本罪。

【注：原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已废除。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 8 月 29

日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此次刑法修改的焦点之一是取消嫖宿幼女罪，

今后对此类行为一律适用刑法中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

他山之石（仅供参考）

【美国】

美国《梅根法案》：不管是否自愿，与幼女发生性关系，都会被判强奸

罪，有 5个州允许对强奸幼女者判处死刑。随着科技的发展，美国警方已开

始尝试采用 GPS 手环或脚环来追踪出狱强奸犯的行踪。

2005 年，佛罗里达州 9岁女孩杰西卡被害后，该州通过“杰西卡法案”，

目前全美已有 45 个州通过了各自版本的“杰西卡法”。 佛罗里达州“杰西

卡法案”规定，对 12 周岁以下儿童实施性侵犯，一律重判至少 25 年有期徒

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美国法律规定性侵者每到一个地方居住，都必须先到当地警方备案，对

曾经犯案两次以上的性侵者出狱后，还必须每3个月前往警方接受一次问询，

甚至胡须、发型等体貌特征有所改变时，也必须及时向警方报告。

美国警方会录取性犯罪者的指纹、气味和 DNA 等资料，并永远存档保留；

部分州假释的性侵犯者需在脚踝套上 GPS 系统，不得在距学校、教堂、公园

等场所 300 米范围内工作和生活；佛罗里达州“杰西卡法案”规定，对 12

周岁以下儿童实施性侵者获释后将终生佩戴 GPS、手腕警告标志与电子追踪

器。还有专门的机构对出狱之后的性侵犯罪人进行长期的跟踪和评估，以达

到抑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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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儿童的权利，性犯罪者的隐私权必须做适度让步。美国“梅根法案”

规定，性侵者出狱后，须在社区登记报备个人行踪、住址、驾照号、体貌特

征等，警方将上述信息在社区和互联网上公布，提醒公众留意防范。

【德国】

凡与 14 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一概视为强奸，量刑一般在 10 年以

上。与幼女发生性关系，量刑一般在 10 年以上或者是被化学阉割。作案者

自己选择，要么在监狱里呆 10 年，要么选择化学阉割。

【韩国】

儿童性犯罪最高判 50 年，同时公开犯罪分子的个人信息。

韩国自 2008 年 9 月 1 日开始，对向未满 13 岁儿童进行性暴力侵犯或有

强奸犯罪前科者佩戴“电子脚镣”，24 小时定位追踪。

2011 年 7 月韩国首部针对严重性犯罪者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获得通过。

【法国】

法国惩治包括强奸、强制猥亵、非强制猥亵、引诱以及性旅游等五种类

型性侵 15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并针对不同危害程度，配置了最高 20

年的有期徒刑和 15 万欧元罚金的严厉刑罚。

法国还根据性侵儿童案的案发特点特别规定：对于发生在学校或学术机

构内的，或者远程传播与未成年人性行为内容的以及与受害人有亲属关系或

从属关系的，进一步加重刑罚处置力度。

【波兰】

2010 年 6 月波兰成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实施化学阉割法的国家，立法规

定凡性侵 15 岁以下的少男少女的性犯罪者，在刑满出狱前必须接受化学阉

割。

【俄罗斯】

2012 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签署对娈童癖惯犯实施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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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学阉割的法律，禁止对性侵 14 岁以下儿童的罪犯进行缓刑判决。

【日本】

日本早在 1999 年就通过了《儿童买春及儿童色情处罚法》，该法规定

如果通过金钱让未满 18 岁的儿童提供性服务就被看成是“儿童买春”行为。

与未满 18 岁儿童性交或者是猥亵行为者，无论是否有金钱往来，都必须受

处罚。

备注：

“女童保护”是全国百名女记者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联合京华时报社、凤凰

网公益频道、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及中青公益频道等媒体单位发起的公益项目，

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2015 年 7 月 6 日，“女童保护”由公益项目升级为专项基金，设立在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本教案为公益用途，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采用本教案，请联系女童

保护基金。

邮寄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7 号京师律师大厦 A-036 女童保护基金收。

“女童保护”热线：010—58497923。

新浪微博@女童保护，微信公号 nvtongbaohu。

邮箱：nvtongbh@163.com。

核心编撰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权 敬—— 慈善公益报记者

庄庆鸿

孙雪梅—— 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原京华时报记者）

安薪竹—— 今日中国杂志社记者

张 杰—— 原中国网编辑

张思佳—— 原京华时报记者

高 昌—— 中国民族博览杂志记者

徐 豪—— 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记者

（新浪网编辑王芳亦有贡献）

mailto:nvtongb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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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教案专家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宏——儿童教育专家

方若蛟——心理研究专家

刘文利——儿童性教育专家

张雪梅——法律专家

苏艳雯——性教育专家

黄莉莉——性教育专家

储朝晖——教育专家

童小军——儿童社会工作专家

隋双戈——心理治疗专家

熊丙奇——教育专家


